國立彰化高中校區廢棄車輛管理與處理辦法
103年4月 14日行政會報決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彰化高中（以下簡稱本校）為改善校園環境，有效管理校內之車輛，並使棄置之腳踏車得回收利用，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官室協助每年於3月、9月進行廢棄腳踏車清理工作，但清理前，至遲應於十五日前於網路公告並逐車張貼通知，逾期未移動之腳踏車將予以移置總務處廢棄車輛保管場停置六個月，並於移車次日由總務處在本校網頁公告，腳踏車所有人應於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領回，逾期未領回，即視為廢棄腳踏車，由總務處依廢棄物清除公告公開處理之。

第三條 視為廢棄腳踏車處理。其中認定為明顯失騎乘功能者之腳踏車， 
       包含下列情形： 
       一、 無把手者。 
       二、 無騎乘坐墊且外觀老舊者。 
       三、 無輪胎者。 
       四、 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 鏈條斷裂或鏽蝕嚴重者。 
       六、 其他依車輛外觀，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
第四條 第三條以外校園內久置之汽機車，為維護本校安全，總務處應負責查證並通知所有人依限處理；無法通知者得逕自通報警察機關處理。
第五條 其經確認後廢棄腳踏車由總務處擇期公開進行拍賣或移送公益團體使用，依據前開拍賣行為其所得悉歸入本校校務基金收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